经济法第一讲课堂笔记（考点1）
【考点1:竞争法】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混淆行为
1．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装潢”是指由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营业用具的式样、营业人员的服饰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
2．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
3．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新媒体账号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或者图标等。
4．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
5．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或者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
（二）商业贿赂行为
1.对象范围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
（1）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
（2）受交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3）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
2.合法行为
经营者在交易活动中，可以以明示方式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或者向中间人支付佣金。经营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向中间人支付佣金的，应当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也应当如实入账。
3.表现形式
（1）非以明示方式支付折扣、佣金的，或者支付或接受折扣佣金未如实入账的，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2）经营者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的，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但是，经营者有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除外。
（三）虚假宣传行为
1.方式
（1）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对比
（2）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
（3）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
（4）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2.组织虚假交易
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四）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1.表现
（1）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3）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4）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2.考点提示
（1）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2）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上述表现1-4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3.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
（1）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该员工所在单位进行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在的新单位进行交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2）利用某一技术手段来研发和破解另一技术，此种行为称为“反向工程”
（五）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
1．所设奖的种类、兑奖条件、奖金金额或者奖品等有奖销售信息不明确，影响兑奖
2．有奖销售活动开始后，无正当理由变更所设奖的种类、兑奖条件、奖金金额或者奖品等有奖销售信息
3．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
4．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超过5万元
（六）诋毁商誉行为
1．行为人是具有对抗性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注意：新闻单位被利用和唆使侵害他人商誉，仅构成一般的侵害他人名誉权行为，而非不正当竞争行为
2．行为手段是捏造、散布或指使他人捏造、散布虚假事实
3．行为人出于主观故意
4．诋毁他人商誉行为一般是针对一个或者多个特定竞争对手。（考点）
问：如何看待对比性广告？
答：如果以同行业所有其他经营者为竞争对手而进行贬低宣传，也构成诋毁。
（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1.表现
（1）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
（2）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
（3）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
（4）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2.滥用平台规则
（1）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者恶意退货等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3.数据抓取：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八）民事责任
1．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2．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上述数额的1倍以上5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3．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混淆行为）、第9条（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500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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